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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受保成員參考的團體醫療理賠的提示 
 

 

索償通知及証明 

 

受保成員須在可保事故發生後九十天內向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遞交索償申請。 

 

在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未有接獲足夠証明及索償人未能自費提交有關認可醫生所簽署的資料、文件、醫療

證明及報告，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將不會作出賠償。 

 

在審批索償期間，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有權為受保成員安排驗身，並支付有關費用。 

 

支付賠償 

 

所有賠償將以支票方式支付予受保成員或以銀行過戶方式存入受保成員的帳戶；除非保單持有人在美國萬通保險

亞洲有限公司同意下要求以其他方式支付賠償，或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認為以其他較佳之方式支付賠償。 

 

門診福利 

 

倘受保成員之保障期少於整個保單年度，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將以日計按比例計算在其保障期間之最高治

療次數或最高賠償金額而作出相應賠償。 

 

由註冊西醫書面建議的物理治療或脊骨神經科治療會按「門診費用」賠償。凡沒有註冊西醫書面轉介信的物理治

療或脊骨神經科治療，將不獲賠償。 

 

如欲索取中醫治療的賠償，必須提交由中醫師發出的正式收據及藥方的正本。 

 

在保單年度內按治療次數計算的保障，每日之就診次數最多為一次，並以保單內註明的每年診症次數之最高限額

為限。 

 

如使用醫療咭求診，任何經委任網絡醫生確定的特別昂貴、額外或長期藥物，將不獲賠償。 

 

註冊醫生之轉介信的有效期 

 

註冊西醫之轉介信有效期為90日。在最後治療90日後復發的病症將被當作新症，並需另遞註冊西醫之轉介信。 

 

退回索償文件 

 

如受保成員的索償文件需於本公司作出理賠後退回，請受保成員於索償表格的前頁列明此要求並在旁簽署。請注

意，於索償文件遞交日起計三個月後，本公司概不退回有關索償文件。 

 

住院期間 

 

受保成員每次住院必須不少於於保單列明的若干連續的小時數目方可獲得賠償；若由於進行手術而住院，則不受

特定最少住院時數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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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及常例費用 

 

凡所用費用超出於其他相似地方的服務供應者就相似的傷病提供的相似或可比較的治療、服務或用品一般收取的

費用，均不獲賠償。 

 

限制 

 

若受保成員同時享有僱員補償法例、任何政府或公眾醫療保障或其他團體或個人保險，則本公司將根據保單條款

賠償扣除以上各項保障額後之餘額。 

 

額外醫療保障 

 

受到保單中的條款限制，在額外醫療保障生效期內，若受保成員因意外受傷或疾病住院而獲基本保障中的每日住

院食宿費賠償，並就該受保成員因意外受傷或疾病而需接受直接的治療的住院費用，而又超過了列明於保單計劃

書中基本保障內的保障額﹝「合資格開支」﹞，本公司將根據以下計算方式賠償合資格開支予受保成員︰ 

 

{合資格開支 x 調整因子(如適用) – 每症的自付額} x 共保百分比 

 

每症最高的額外醫療保障賠償不會超過保單內註明的額外醫療保障的每症最高限額。 

 

此額外醫療保障之每日住院食宿費保障將根據列明於保單計劃書中的每日住院食宿費保障的每症最長保障期屆

滿後始獲支付。 

 

額外醫療保障乃受本保單內列明之「限制及不保事項」所限制。 

 

定義: 

a) 「調整因子」只適用於在該住院期間的平均每日住院食宿費高於列明於保單計劃書中的每日住院食

宿費的最高保障額的情況下。調整因子將按以下計算： 

    

     列明於保單計劃書中的每日住院食宿費的最高保障額 

        在該住院期間的平均每日住院食宿費 

 

b) 「共保百分比」指列明於保單計劃書中額外醫療保障的每症賠償百分比。 

c) 「自付額」指列明於保單計劃書中額外醫療保障的每症的自付金額。 

d) 「基本保障」指本保單內住院及外科手術醫療福利的每日住院食宿費、醫院雜費、醫生巡房費、住

院專科醫生費、外科手術費、麻醉師費、手術室費及深切治療費﹝如適用﹞的保障。 

e) 「住院費用」指受保成員住院期間由醫院及註冊西醫就所提供的服務而實際徵收的費用並受保於基

本保障。 

 

 

 


